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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382民初4099号
高翔：本院审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

清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82民初4099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0724号

郑锋：本院审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中心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10724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柳市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4101号

陈文敏：本院审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82民初4101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柳
市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2686号

姜海龙：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国富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与你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
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
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
如下：一、限被告姜海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给付原告浙江国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价款204398.1
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04398.1元为基数，自
2022年7月1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浙江国富纺织科技有
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366元，财产保
全费1542元，公告费860,合计诉讼费6468元，由被告
姜海龙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91民初2444号

陈祖春：本院受理的（2022）浙0591民初2444号
原告王金英与你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被
告向原告支付欠款285000元及利息(以285000元为
基数，自2010年10月1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公告为一年
期LPR为3.7%乘以四倍等于14.8%计算至被告完全
归还欠款之日为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节选）、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
政监督卡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15日
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11日上午9:30在本院第
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判决。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3079号

安吉递铺晶禧家具厂、陈捷：本院受理原告史成杰
与被告安吉递铺晶禧家具厂、陈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安吉递铺晶禧家
具厂、陈捷立即支付货款32996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
息（以32996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LPR计算
至款清之日止）；2.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上
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
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
影响本案审理。本案由审判员张丹适用普通程序独
任制审理，定于2022年12月19日9点00分在递铺法
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
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2586号之一

李金洪：原告姚青诉被告李金洪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523民初2586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裁定内容如下：本案按姚青撤诉处理。本案受理费246
元（已减半），由姚青负担。本裁定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3948号

舒嘉勇(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白龙坑村里龙溪
62号，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6907281235):本
院受理原告石国安与被告舒嘉勇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舒嘉
勇支付原告工资款47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
损失从2022年8月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款清之日
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
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
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488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舒嘉勇负
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到永康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205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417号

上海贲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
嘉罗公路1661弄12号101室J51,法定代表人:武廷
珠。)：本院受理原告上海和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

被告上海贲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永康崇德学校；第
三人丽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784民初1417号上诉人上海和衷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的上诉状。上诉请求如下：一、改判被上诉人上
海贲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永康崇德学
校共同支付工程款502791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
息损失从2019年9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二、被上诉人上海贲然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与被上诉人永康崇德学校共同负担原审认定
的被上诉人上海贲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的诉
讼费、公告费、评估费。三、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
上海贲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永康崇德
学校共同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2852号

方涵璐：原告周瑞与被告方涵璐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802民初28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方涵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周
瑞借款10000元整；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
元，合计610元，由被告方涵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交纳，逾期强制执行。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2793号

胡樟树花：原告郑海燕与被告胡樟树花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3民初279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胡樟树花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郑海燕借款本金20000元并支
付该借款自2020年9月28日起至2020年11月28日
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二、被告胡樟树花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郑海燕以借款本金
2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1月29日起至判决确定履
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的逾期利息损失，被告胡樟树
花支付原告郑海燕的逾期利息损失以借款总额30%
为限；三、被告胡樟树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郑海燕因诉讼而产生的代理费损失2000
元，并由你承担本案诉讼费和公告费。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2311号

陈明辉：原告揭芳云与被告陈明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浙0803民初23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陈明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
告揭芳云借款本金197718.77元并支付自2022年4月
10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借款本金122718.77元为
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借款利息；二、驳回原告揭芳云的其
他诉讼请求，并由你承担本案诉讼费和公告费。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破7号之二

2022年10月11日，本院根据浙江佳鑫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裁定批
准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浙江佳鑫机电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程序。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1122破8号之二

申请人：浙江天睿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10月27日，浙江天睿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

向本院提出申请，称浙江天睿工贸有限公司现有财产为
银行存款151.37元，无法清偿已产生的破产费用
2978.50元，浙江天睿工贸有限公司无其他财产可供分
配，请求本院裁定宣告浙江天睿工贸有限公司破产并终
结破产清算程序。

本院认为：浙江天睿工贸有限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
偿破产费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关于宣
告债务人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裁定如下：一、宣告浙江天睿工贸有限公司破产；二、终
结浙江天睿工贸有限公司破产程序。本裁定自即日起
生效。缙云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22破5号之一

因浙江五莲农牧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已执行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2022
年10月26日裁定终结浙江五莲农牧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缙云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22破2号

2022年3月17日，本院根据缙云县中小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嘉名锁业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查明，浙江嘉名锁业有限公司经裁定确认的债
权总金额为47152703.88元,破产财产仅有28198.59
元。浙江嘉名锁业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事实清楚，且本案不存在破产重整、
和解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
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10月24日宣告浙江嘉
名锁业有限公司破产。 缙云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22破2号之一
因浙江嘉名锁业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已执行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
2022年10月26日裁定终结浙江嘉名锁业有限公
司破产程序。 缙云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22破5号

2022年4月8日，本院根据缙云县中小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五莲农牧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浙江五莲农牧有限公司经
裁定确认的债权总金额为42255912.13元,破产财
产仅有4587.90元。浙江五莲农牧有限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事实
清楚，且本案不存在破产重整、和解情形。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
规定，本院于2022年10月24日宣告浙江五莲农牧有限
公司破产。 缙云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03民初4007号

林然：本院受理原告张允与被告林大森、林然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2022）浙1003民初4007号]，因无法向
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告知权利义
务通知书、庭审网络直播告知书等，同时送达（2022）浙
1003民初40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
审理。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林大森、林然立即向
原告归还借款人民币14000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
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判令两被告
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合并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未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
证权利。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朱翀独任审理，于2022年
12月2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3134号

张步玖：本院受理原告应明春与被告张步玖为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3134号民事判决书。
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应明
春货款人民币3419元，并赔偿自2022年6月6日起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你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杭州东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刘义飞、姚俊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

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4642、（2022）
4643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
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
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
后的10日内，本委分别定于2022年12月19日下午14点
30分（案号为（2022）4642）、2022年12月20日下午14点30
分（案号为（2022）4643）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九堡派出庭开庭审理（地址：上城区友爱路232
号），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31日

仲裁公告

杭州魅婷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彭玉花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

请，案号分别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993号。因向你
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
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
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

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
本委定于2022年12月15日上午8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
广景弄6号203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
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31日

仲裁公告

杭州紫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胡文静、程琳、董必辉、张海珍、汪小芬诉

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分别为浙杭上城劳
人仲案（2022）4469、（2022）4470、（2022）4471、（2022）4472、
（2022）4473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
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

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分别定于2022年12月14日下午
14点30分（案号为（2022）4469）、2022年12月16日下午14
点30分（案号为（2022）4470）、2022年12月21日下午14点
30分（案号为（2022）4471）、2022年12月22日下午14点30
分（案号为（2022）4472）、2022年12月23日下午14点30分
（案号为（2022）4473）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九堡派出庭开庭审理（地址：上城区友爱路 232
号），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31日

仲裁公告

南通海智门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葛乐乐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

请，案号分别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914。因向你邮
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
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

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
分别定于2022年12月15日上午10点00分在杭州市上城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
区广景弄6号203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
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31日

仲裁公告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张红伟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
利），已依法转让给张红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
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张红伟履行相关义务。张红伟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
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张红伟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18605799929 0571-87836700
特此公告。 张红伟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2年10月31日

注：1.以上本金基准日为2018年10月22
日，利息暂计至2017年9月30日。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
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

为准。

债务人名称

金华光华印务制衣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8922049.46

利息

2515099.08

担保人

金华冠华水晶有限公司、金华市光华印刷厂、陈小莲、叶芳明、张序虎、陈洪莲、马昊、张尹

舟山市陆伟建设有限公司:
我会受理的申请人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

公司诉被舟山市陆伟建设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仲裁案，因你
方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选定仲裁员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20日内。本会定
于2022年12月27日上午9时00分在我会仲裁庭（浙江省
舟山市临城街道合兴路31-35号中昌国际大厦26楼2615
室）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舟山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31日

仲裁公告

舟山市和义文化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我会受理的申请人舟山市体育中心（舟山市全民健身

中心）诉被申请人舟山市和义文化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租赁
合同纠纷仲裁案，因你方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

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选定仲裁员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20日内。本会定于2022年12月26日下午14时30
分在我会仲裁庭（浙江省舟山市临城街道合兴路31-35号
中昌国际大厦26楼2615室）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决。 舟山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31日

仲裁公告

嘉兴市瑞晨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彦良）：
本委受理的申请人黄小龙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浙

嘉秀洲劳人仲案〔2022〕597 号），因本委各种方式送达未
果，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和
证据副本等相关法律文书，请你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

日内到本委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该案定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 9 时 00 分在嘉兴市秀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嘉 兴 市 昌 盛 中 路 598 号 一 楼 仲 裁 庭 ，联 系 电 话 ：
0573-82721852）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逾期无故不
到，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和裁决。

嘉兴市秀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31日

仲裁公告

浙江销巴房地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沈卓琳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

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4649号。因向你单位
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
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
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

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
本委定于2022年12月22日上午08时30分在杭州市上城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
区广景弄6号206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
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31日

仲裁公告
浙江销巴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徐宏、祝飞燕、徐小蝶诉你单位要求支付
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分别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
4079号、（2022）4650号、（2022）4651号。因向你单位邮寄
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
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

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单位依法送达上
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
本委定于2022年12月22日14时0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
6号205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31日

仲裁公告

中欣焱辉科技产业发展（杭州）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全套，公章全套，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中欣焱辉科技产业发展（杭州）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31日

遗失公告

王国芳、杜春萍、浙江奥威服饰有限公司、浙江之腾饮料有
限公司：

你们经东阳市人民法院（2015）东商外初字第11号民
事判决书及（2016）浙0783执1495号执行裁定书明确的尚

欠原债权人陈晓芳的所有债权，现原债权人陈晓芳已经将
上述债权（含本金、利息等）全部转让给了金国华（男，汉
族，身份证号33072419650126071X）所有。特此通知。

通知人：原债权人陈晓芳
债权受让人金国华
2022年10月31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